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採購處

各科／

室

1.各項採購、工程品質管

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以下簡稱促參）制

度、法規之研究、擬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工程會）及其

他本府上級機關就工程技

術業務之法令、制度研擬

請本府提供意見之處置

審核 審核 核定

3.工程會及其他本府上級

機關，除上述情形以外，

就採購、工程品質管理及

促參業務之法令、制度研

擬請本府提供意見之處置

審核 核定

4.廠商就個案提出異議，

涉及促參重大公共建設、

巨額採購金額採購案件執

行疑義之請釋

審核 審核 核定

5.廠商就個案提出異議，

涉及促參非屬重大公共建

設、查核金額以上，未達

巨額採購金額採購案件執

行疑義之請釋

審核 核定

6.上述情形以外之採購、

工程品質管理及促參相關

法規之請釋

審核 核定

7.採購、工程品質管理及

促參相關法規解釋之函轉
審核 核定

8.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一、

採購、

工程品

質管

理、促

參法令

及制度

之制定

請示及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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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1.新制定版本投標須知及

契約書範本之訂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既定版本投標須知及契

約書範本逾5點內容之修

正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3.既定版本投標須知及契

約書範本逾3點，至5點以

下內容之修正

審核 審核 核定

4.既定版本投標須知及契

約書範3點以下內容之修

正

審核 核定

三、

一般行

政業務

行政業務簽奉一層或二層

核定後之發文
審核 核定

1.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

辦理採購、公共工程品質

管理及促參業務之奬懲案

件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核定奬懲之函轉 審核 核定

五、

開會有

關事項

1.工程會及其他本府上級

機關就採購、工程品質管

理及促參業務通知本府派

員開會，特別註明須指派

高階長官與會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工程會及其他本府上級

機關就工程技術業務通知

本府派員開會

審核 審核 核定

3.工程會及其他本府上級

機關於上述情形以外，就

採購、工程品質管理及促

參業務通知本府派員開會

審核 核定

4.涉及本市共通性業務之

年度會議及第一層層級長

官主持之會議，其開會通

知單及紀錄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

投標須

知、契

約書範

本及採

購處主

政訂定

之規定

之修正

四、

獎懲

2 表一–甲表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5.涉及本市共通性業務，

並屬第二層層級長官主持

之會議，其開會通知單及

紀錄

審核 審核 核定

6.涉及本市共通性業務，

並屬例行性會議且由處長

主持之會議，其開會通知

單及紀錄

審核 核定

7.涉及本市共通性業務，

並由科長主持之會議，其

開會通知單及紀錄

核定

8.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六、

其他

涉及本市共通性之其他例

行性公文(以下皆同)，包

括：

1.無本府待辦事項公文之

存查

2.併案辦理之公文

3.其他例行性公文

1.涉及本市共通性訓練或

講習計畫
審核 核定

2.涉及本市共通性訓練遴

聘講師
審核 核定

3.涉及本市共通性訓練通

知調訓
核定

4.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採最有利標辦理採購：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二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

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查核金額五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查核金額二分

之ㄧ

審核 核定

（4）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ㄧ
核定

教育訓

練

一、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市各區公所工程採購招標、決標、履約管理作業函報本府核准、備查

核定

採購處

工程採

購科

採購處

企劃科

3 表一–甲表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2.撤銷決標、終止契約、

解除契約：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五分之一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一
審核 核定

3.超底價百分之四以上，

未超過百分之八之決標：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至未達巨

額採購金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4.驗收不符時之減價收

受：

（1）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1000萬元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100萬元以上，至未

達新臺幣1000萬元

審核 審核 核定

（3）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30萬元以上，至未達

新臺幣100萬元

審核 核定

（4）減價收受金額未達

新臺幣30萬元
核定

5.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

備查：

（1）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5000萬元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至未達新

臺幣5000萬元

審核 審核 核定

（3）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至未達新

臺幣1000萬元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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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4）累計金額未達新臺

幣100萬元
核定

6.公告金額以上准採分批

辦理採購：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二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

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查核金額五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查核金額二分

之ㄧ

審核 核定

（4）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ㄧ
核定

7.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

本市各區公所提報上開各

項業務內容不足，通知補

正

核定

8.其他本表未載明應報本

府核准、備查之業務
審核 核定

1.查核金額以上工程權責

採購案件監辦之分派及執

行

核定

2.查核金額以上工程採購

監辦之備查
核定

3.所屬機關通知本府派員

監辦程序疏失之處置及備

查

審核 核定

4.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工程採購案件督導之行

程
審核 核定

2.工程採購案件督導紀錄

及改善成果備查之准駁
審核 核定

3.工程採購案件缺失改善

之稽催
核定

4.工程採購考核通知 審核 核定

5.工程採購考核結果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查

核金額

以上工

程採購

監辦之

決定

三、本

府所屬

各機關

學校、

本市各

區公所

之工程

採購案

件督

導、考

5 表一–甲表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6.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年報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季報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月報 審核 核定

1.採最有利標辦理採購：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二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

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查核金額五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查核金額二分

之ㄧ

審核 核定

（4）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ㄧ
核定

2.撤銷決標、終止契約、

解除契約：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五分之一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一
審核 核定

3.超底價百分之四以上，

未超過百分之八之決標：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至未達巨

額採購金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4.驗收不符時之減價收

受：

核業務

四、工

程採購

系統成

果報表

統計

一、本

府所屬

一級機

關、本

市各區

公所財

物採購

招標、

決標、

履約管

理作業

函報本

府核

准、備

查

採購處

財物採

購科

6 表一–甲表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1）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1000萬元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100萬元以上，至未

達新臺幣1000萬元

審核 審核 核定

（3）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30萬元以上，至未達

新臺幣100萬元

審核 核定

（4）減價收受金額未達

新臺幣30萬元
核定

5.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

備查：

（1）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5000萬元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至未達新

臺幣5000萬元

審核 審核 核定

（3）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至未達新

臺幣1000萬元

審核 核定

（4）累計金額未達新臺

幣100萬元
核定

6.公告金額以上准採分批

辦理採購：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二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

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查核金額五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查核金額二分

之ㄧ

審核 核定

（4）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ㄧ
核定

7 表一–甲表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7.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

本市各區公所提報上開各

項業務內容不足，通知補

正

核定

8.其他本表未載明應報本

府核准、備查之業務
審核 核定

1.查核金額以上財物權責

採購案件監辦之分派及執

行

核定

2.查核金額以上財物採購

監辦之備查
核定

3.所屬機關通知本府派員

監辦程序疏失之處置及備

查

審核 核定

4.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財物採購案件督導之行

程
審核 核定

2.財物採購案件督導紀錄

及改善成果備查之准駁
審核 核定

3.財物採購案件缺失改善

之稽催
核定

4.財物採購考核通知 審核 核定

5.財物採購考核結果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6.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年報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季報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月報 審核 核定

1.採最有利標辦理採購：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二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

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查

核金額

以上財

物採購

監辦之

決定

四、財

物採購

系統成

果報表

統計一、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市各區公所勞務採購招標、決標、履

三、本

府所屬

各機關

學校、

本市各

區公所

之財物

採購案

件督

導、考

核業務

採購處

勞務採

購科

8 表一–甲表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3）查核金額五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查核金額二分

之ㄧ

審核 核定

（4）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ㄧ
核定

2.撤銷決標、終止契約、

解除契約：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五分之一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一
審核 核定

3.超底價百分之四以上，

未超過百分之八之決標：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至未達巨

額採購金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4.驗收不符時之減價收

受：

（1）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500萬元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50萬元以上，至未達

新臺幣500萬元

審核 審核 核定

（3）減價收受金額達新

臺幣15萬元以上，至未達

新臺幣50萬元

審核 核定

（4）減價收受金額未達

新臺幣15萬元
核定

5.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

備查：

（1）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約管理作業函報本府核准、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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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2）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200萬元以上，至未達新

臺幣1000萬元

審核 審核 核定

（3）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20萬元以上，至未達新臺

幣200萬元

審核 核定

（4）累計金額未達新臺

幣20萬元
核定

6.公告金額以上准採分批

辦理採購：

（1）巨額採購金額以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查核金額二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巨額採購金

額

審核 審核 核定

（3）查核金額五分之ㄧ

以上至未達查核金額二分

之ㄧ

審核 核定

（4）未達查核金額五分

之ㄧ
核定

7.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

本市各區公所提報上開各

項業務內容不足，通知補

正

核定

8.其他本表未載明應報本

府核准、備查之業務
審核 核定

1.查核金額以上勞務權責

採購案件監辦之分派及執

行

核定

2.查核金額以上勞務採購

監辦之備查
核定

3.所屬機關通知本府派員

監辦程序疏失之處置及備

查

審核 核定

4.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勞務採購案件督導之行

程
審核 核定

三、本

府所屬

二、查

核金額

以上勞

務採購

監辦之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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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2.勞務採購案件督導紀錄

及改善成果備查之准駁
審核 核定

3.勞務採購案件缺失改善

之稽催
核定

4.勞務採購考核通知 審核 核定

5.勞務採購考核結果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6.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年報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季報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月報 審核 核定

1.本府年度公共工程施工

查核委員之名單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通知本府所屬各機關、

學校及本市各區公所提報

工程標案資料

核定

3.通知未依規定提報工程

標案資料之單位、機關、

學校召開問題解決會議

核定

4.每月施工查核預定行程

之確定及變更
審核 核定

5.通知查核委員會同工程

施工查核行程
核定

6.通知主辦機關就土木、

建築、機水電…公共工程

進行施工品質查核之行程

核定7.工程施工品質查核紀錄 審核 核定

8.未依期限提報缺失改善

作業之稽催
核定

9.改善成果備查之准駁

（1）契約總價逾新臺幣

1000萬元
審核 核定

各機關

學校、

本市各

區公所

之勞務

採購案

件督

導、考

核業務

四、勞

務採購

系統成

果報表

一、公

共工程

施工品

質查核

業務

工程品

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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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2）契約總價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下
核定

10.缺失改善第3次以下之

展延
核定

11.缺失改善第4次以上至

6次以下之展延
審核 核定

12.缺失改善第7次以上之

展延
審核 審核 核定

13.工程施工查核抽驗試

驗報告判讀屬合格者
核定

14.工程施工查核抽驗試

驗報告判讀屬不合格者
核定

15.中央機關查核本市各

機關主辦工程，請本府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列席

核定

16.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通知各工程機關提報督

導計畫
核定

2.各工程機關提報督導計

畫之處置
核定

3.通知各工程機關提報督

導成果
核定

4.工程機關提報例行督導

成果之處置
核定

5.施工品質督導總成績 審核 審核 核定

6.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評選委員會成立及委員

名單
審核 審核 核定

2.評選會議之召開 審核 審核 核定

3.評選項目、標準及表格 審核 核定

4.評選活動公告 審核 核定

5.廠商報名及資料補正 審核 核定

三、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及獎勵業務

二、公

共工程

施工品

質督導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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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6.複審現勘 審核 核定

7.評選結果核定及公告 審核 審核 核定

8.其他：例行性公文 審核 核定

1.通知相關單位、機關、

學校查處
核定

2.全民監督公共工程會議

之召開
審核 核定

3.會勘通知 審核 核定

4.通報案件第5次以下展

延之備查
核定

5.通報案件第10次至第6

次展延之備查
審核 核定

6.通報案件第11次以上展

延之備查
審核 審核 核定

7.民眾表示諸如滿意、接

受、沒意見或經主辦工程

機關確認確實已改善完妥

之案件結案

核定

8.上述以外案件結案之核

定
核定

9.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通知各工程機關提報工

程執行成果
核定

2.工程機關提報例行工程

執行成果之處置
核定

3.轉知初步成績予各有關

機關
審核 核定

4.總成績之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5.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六、其

它
請各機關提報公共工程已

完成土方施工之砂石車管

理資料之提報、處理

核定

1.年報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季報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全

民監督

公共工

程

七、工程品管系統成果報表統計

五、工

程執行

績效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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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3.月報 審核 核定

1.訓練或講習計畫 審核 核定

2.遴聘講師 審核 核定

3.通知調訓 核定

4.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促參推動委員會成立與

變更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促參推動委員會會議之

召開及會議紀錄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3.專案協調與行政業務之

甄審、議約、簽約作業諮

詢

審核 核定

4.促參案件之可行性評

估、先期規劃報告及招商

文件之會議及會辦

審核 核定

5.前置作業輔助款申請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6.促參相關案件及工程會

管考系統列管
核定

7.促參訪視作業之行程 審核 核定

8.通知委員及主辦機關進

行促參訪視作業
核定

9.促參訪視作業紀錄 審核 核定

10.缺失改善之稽催 審核 核定

11.改善成果備查之准駁 審核 核定

12.促參訪視作業抽驗試

驗報告之判讀
審核 核定

13.其他：例行性公文 核定

1.新制定版本招商文件範

本、契約書範本及相關參

考作業流程之訂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採購處

促參管

理科

一、教

育訓練

統計
二、促

進民間

參與公

共建設

業務

三、招

商文件

範本、

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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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科長 處長 局長 市長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

關、單

位

項目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決行權責

備 考
內 容

會辦機

關（單

位）

2.既定版本招商文件範

本、契約書範本及相關參

考作業流程逾5點內容之

修正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3.既定版本招商文件範

本、契約書範本及相關參

考作業流程逾3點，至5點

以下內容之修正

審核 審核 核定

4.既定版本招商文件範

本、契約書範本及相關參

考作業流程3點以下內容

之修正

審核 核定

1.年報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季報 審核 審核 核定

3.月報 審核 核定

契約書

範本、

相關參

考作業

流程及

採購處

主政訂

定之規

定之修

正

四、促

參管理

系統成

果報表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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